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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第11/95/M号（1995年8月7日）为核准《刑法典》之立法许可法令第58/95/M号（1995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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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第七编轻微违反第一百二十三条（一般规定）一、单纯违反或不遵守法律或规章之
预防性规定之不法行为，为轻微违反。
二、就轻微违反，过失必须受处罚。
三、不得对轻微违反规定超逾六个月之徒刑。
第一百二十四条（适用制度）一、对犯罪所作之规定，适用于轻微违反，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称为轻微违反之不法事实，如可处以最高限度超逾六个月之徒刑，则视为犯罪。
第一百二十五条（罚金之不可转换性）一、就轻微违反，罚金不可转换为监禁，但另有规定者除外。
二、如属表明可将罚金转换为监禁之情况，而不自愿缴纳或在强制下仍不缴纳罚金，且未依据第四十
六条之规定以劳动代替罚金者，须依据第四十七条之规定服监禁。
三、如属上款所规定之情况，而罚金系以金额形式订定者，法院须定出应服监禁之期间，该监禁期间
最低为六日，最高为一年。
第一百二十六条（违法行为之竞合）    如一事实同时构成犯罪及轻微违反，则以犯罪处罚行为人，但
不影响施以对轻微违反所规定之附加制裁。
第一百二十七条（累犯及刑罚之延长）    本法典关于累犯及延长刑罚之规定，不适用于轻微违反。
                                          第二卷  分则第一编  侵犯人身罪第一章  侵犯生命罪  第一百二十八条  (杀人)  杀人
者，处十年至二十年徒刑。
  第一百二十九条  (加重杀人罪)  一、如死亡系在显示出行为人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下产生，
行为人处十五年至二十五年徒刑。
    二、在显示出上款所指之特别可谴责性或恶性之情节中，包括下列情节：  a)行为人系被害人之直系
血亲卑亲属、直系血亲尊亲属、被害人收养之人或收养被害人之人；  b)行为人折磨被害人，或对之为
残忍行为，以增加其痛苦；  C)行为人受贪婪、以杀人为乐、或受任何卑鄙或微不足道之动机所驱使
；  d)行为人受种族、宗教或政治之仇恨所驱使；  e)行为人之目的，系为预备、便利、实行或隐匿另
一犯罪，又或便利犯罪行为人逃走或确保其不受处罚；  f)行为人使用毒物，又或使用任何阴险之方法
或显现出实施公共危险罪之方法；  g)行为人在冷静之精神状态下，或经深思所采用之方法后而为行为
，又或杀人意图持续超逾二十四小时；或    h)行为人在公务员、教学人员、公共考核员、证人或律师
执行职务时对之作出事实，或因其职务而对之作出事实。
    第一百三十条  (减轻杀人罪)    如杀人者系受可理解之激动情绪、怜悯、绝望、或重要之社会价值观
或道德价值观之动机所支配，而此系明显减轻其罪过者，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一条  (杀婴)    母于生产时或甫生产后，受生产对其造成之精神紊乱所影响而杀其婴者，
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二条  (应被害人请求而杀人)    受被杀之人认真、坚决及明示之请求所驱使而杀之者，处
最高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三条  (怂恿、帮助或宣传自杀)    一、怂恿他人自杀，或为此目的向其提供帮助者，如他
人试行自杀或自杀既遂，则处最高五年徒刑。
    二、如被怂恿者或获提供帮助者未满十六岁，或因任何原因其衡量价值之能力或作出决定之能力明
显低弱，行为人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三、某些产品、物件或方法系被宣扬能作为产生死亡之手段，如以任何方式为该等产品、物件或方
法作宣传或广告，而此系足以引致他人自杀者，则行为人处最高二年徒刑，或科最高二百四十日罚金
。
    第一百三十四条  (过失杀人)    一、过失杀人者，处最高三年徒刑。
    二、如属重过失，行为人处最高五年徒刑。
    第一百三十五条  (弃置或遗弃)    一、作出下列行为，使他人有生命危险者，处一年至五年徒刑：   
a)将他人弃置于某处，使之陷于独力不能自救之状况；或    b)遗弃因年龄、身体缺陷或疾病致不能自
救之人，而行为人系对其负有保护、看管或扶助义务者。
    二、如该事实系由被害人之直系血亲尊亲属、直系血亲卑亲属、收养被害人之人或被害人收养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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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行为人处二年至五年徒刑。
    三、如因该事实引致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行为人处二年至八年徒刑。
    四、如因该事实致人死亡，行为人处五年至十五年徒刑。
    第二章  侵犯子宫内生命罪  第一百三十六条  (堕胎)  一、未经孕妇同意，以任何方法使之堕胎者，处
二年至八年徒刑。
    二、如因堕胎或因所采用之方法引致孕妇死亡，或身体完整性受严重伤害，则对使孕妇堕胎者可科
处之刑罚之最低及最高限度，均提高三分之一。
  三、怀孕之自愿中断，由专有法例规范之。
    第三章  侵犯身体完整性罪  第一百三十七条  (普通伤害身体完整性)  一、伤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者，处
最高三年徒刑或科罚金。
  二、非经告诉不得进行刑事程序。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

媒体关注与评论

说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逐步占领。
由于葡萄牙的长期管治，澳门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法律制度。
总体上看，澳门法律体系沿袭了葡萄牙以成文法为其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的特点。
其基本构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延伸至澳门适用的葡萄牙法律和葡萄牙立法机关专为澳门制定的法律
，二是由澳门本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本世纪70年代之前，澳门几无本地立法，葡萄牙法律一统澳门法律“天下”。
出现澳门本地立法后，葡萄牙适用于澳门的法律和澳门本地立法这两部分法律便互为补充，相互影响
。
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随着澳门回归中国历程的推进，澳门本地立法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最终
将完全取代葡萄牙法律，成为澳门唯一的“原有法律”。
    葡萄牙法律在澳门的延伸适用，是在1749年以后逐渐进行的。
1822年的葡萄牙宪法宣称澳门为其海外殖民地，葡萄牙的法律当然地在澳门实施。
此后，通过法定程序，葡萄牙的一些主要法典陆续被延伸至澳门适用。
1879年延伸适用民法典，1886年延伸适用刑法典，1894年延伸适用有限公司法典，1931年延伸适用刑事
诉讼法典，1961年延伸适用民事诉讼法典⋯⋯。
    1976年，葡萄牙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宣布澳门为葡萄牙管治下的一个享有行政、立法及财政
自主权的特殊地区，澳门据此组织了本地的立法会，形成了由立法会和总督共享的本地双轨立法体制
。
此后，大量的、几乎涵盖澳门社会各个领域的本地法律得以制定，成为澳门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
    1987年，中葡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
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依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
实行高度自治。
联合声明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澳门，同时也为澳门法律的发展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随着澳门进入过渡时期，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澳门本地立法得到了加速发展。
作为澳门“三大问题”之一的法律本地化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在中葡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得以
解决。
由于形势的变化，源于葡萄牙的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含公司法典）、刑事诉讼法典、民事诉讼
法典等大陆法系国家惯称的五大法典的本地化便成为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中的重点，也成为澳门法律
本地化问题是否得以解决的重要标志。
    澳门五大法典的本地化工作是90年代才开始进行的。
在此之前，澳门五大法典的主导部分都是葡国法，年代久远，较为陈旧，许多内容也并不切合澳门实
际。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五大法典全部是葡文。
如，民事法律主要是源于1966年修订并于1968年延伸至澳门实施的《葡萄牙民法典》，刑事法律则
是1886年的《葡萄牙刑法典》。
这一状况与澳门95%以上为华人并即将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实际严重脱节。
在中方的敦促和配合下，澳门第一部本地化的五大法典，即澳门刑法典于1995年11月颁布并于次年1
月1日起生效。
一年后，与澳门刑法典配套的澳门刑事诉讼法典也完成了本地化。
1998年以来，伴随着澳门回归日期的临近，五大法典的本地化工作得以加速进行。
1999年，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典终于在澳门回归之前得以全部实现了本地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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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澳门五大法典即：《澳门刑法典》、《澳门刑事诉讼法典》、《澳门 民法典》、《澳门商法典》和《
澳门民事诉讼法典》，是澳门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律渊源，构成其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是澳门地
区法律本地化的体现。
澳门法律特别是五大法典作为大中华法域中的重要一块，是值得我国广大法律工作者特别是内地法律
工作者加以重视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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